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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關於冠狀病毒COVID-19影響之最新業務情況

本公告乃由彭順國際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自願作
出。

自冠狀病毒COVID-19於全球爆發（「COVID-19爆發」）以來，馬來西亞政府已採取
公共衛生緊急措施，並進一步宣佈實施「限制行動令」（「限制令」），以防止病毒蔓
延，包括但不限於禁止馬來西亞國民出國旅遊、禁止外國人入境及關閉所有政府
及私人場所（不包括那些提供必要服務的場所）。限制令自二零二零年三月十八日
起生效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（「停工期」），並已對本集團於馬來西亞業務
之正常運作造成干擾。

於停工期內，本集團於馬來西亞之生產設施及辦公室將一直關閉。本集團已通知
客戶有關本集團生產設施已暫停運作，並可能會令原定交付出現延誤。馬來西亞
之業務暫停並非本集團所能控制，儘管如此，本集團將盡一切可行努力復產及交
付原有訂單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將繼續遵守馬來西亞政府所頒佈之相關規例及
其他政策，同時密切監察COVID-19爆發發展及本集團因COVID-19爆發而面對之
風險及不確定性。倘本集團之業務營運有任何重大發展，將會提供進一步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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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彭順國際有限公司

主席
彭新華

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九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(i)本公司執行董事彭新華先生（主席）、彭中庸先生及
彭慧嫻女士；及(ii)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潔英女士、黃曉萍女士、郭婉珊女士
及Huan Yean San先生。


